
法務部司法官學院兼任研究員遴選要點 
中華民國108年3月28日法院犯字第10804000670號函訂定共十二點，並自108年3月28日生效。 

一、 法務部司法官學院（下稱本學院）為廣泛延攬犯罪防治與刑事政策研究

新進優秀人才，再擴大學術量能，並達到人才培育與跨界合作之目的，

特訂定此要點。 

二、 本學院兼任研究員應具備下列條件之一： 

（一） 具國內外各大學碩士以上學歷，且於刑事法、刑事政策、犯罪學或其

他相關領域著有具代表性之學術論著。 

（二） 現任檢察官、法官、調查官、監獄官、觀護人、少年調查官、少年保

護官或執業三年以上之律師。 

（三） 曾任本學院專任研究人員，且在職期間之研究產出，對我國之犯罪防

治或刑事政策研究著有貢獻者。 

三、 本學院置兼任研究員若干名，除接受自行申請外，亦得由下列機關（構）

或人員推薦： 

（一） 中央及地方政府各級機關（構）或研究單位。 

（二） 政府核准設立之大學校院或公私立研究機構之相關教學或研究單位。 

（三） 本學院犯罪防治研究發展諮詢會諮詢委員及兼任研究委員。 

（四） 本學院犯罪防治研究中心。 

四、 申請或推薦為本學院兼任研究員者，於備齊下列資料後，得隨時向本學

院提出申請： 

（一） 依第二點第一項申請者，檢附最高學歷證明，及具代表性之學術著作。 

（二） 依第二點第二項申請者，檢附考試及格之證書或經銓敘合格之證明，

及具代表性之書狀或學術著作。 

（三） 依第二點第三項申請者，檢附在職期間具代表性之研究著作。 

五、 本學院兼任研究員應經本學院犯罪防治研究中心組成評議會進行遴選

審查。並於審查通過後，報由本學院院長核定並聘任之。 

六、 本學院兼任研究員得以共同或協同主持人身分，參與本學院犯罪防治研

究中心自體研究計畫；於計畫完成發表時，亦得擔任共同作者。 



七、 兼任研究員如有共享本學院犯罪防治研究中心研究資源，以進行學術研

究之必要時，得檢附研究計畫提出申請。 

本學院得依照研究計畫所需資料之機敏性與本學院之學術任務，核定其

申請內容。 

兼任研究員申請研究計畫，於結案報告、論文產出時，應使用「法務部

司法官學院兼任研究員」之職銜，並以合乎學術慣例形式，載明本學院

對該項研究案之協助與貢獻。 

八、 本學院兼任研究員應就其學術專長，參與或列席本學院推動之各項研究

計畫案之諮詢會議、專家會議，或擔任學術發表會之報告人或與談人及

碩博士論文獎審查人。 

九、 本學院兼任研究員任期二年，期滿得續聘之。但有不適當行為或無法執

行職務時，得隨時予以解聘。 

十、 本學院兼任研究員之名單及相關學經歷資訊，公開於本學院犯罪防治研

究中心網站。 

十一、 本學院兼任研究員為無給職。但得依規定支給出席、交通、審查等費

用。 

十二、 本學院遴選兼任研究員及業務運作所需經費，由本學院年度預算支

應。 


